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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时书面通知、注明改
变情况及变更后的法定
办案起止期限。

改变
后的
办案
机关

同一诉

讼阶段

内变更

办案机

关

办
案
机
关

依法延

长重新

计算羁

押期限

不需
办理
换押
手续

原法定羁押期限届满前

不计算羁押期限或者因精神病鉴定停

止计算羁押期限，以及恢复计算羁押期

限的，办案机关应当在该情形出现或者

消失后 3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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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换押证第二联

填写换押证第三联
第一段并盖章，随
送第四联、第五联

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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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接收案件的
人民法院

由移送案件的
高级人民法院

最高法院

发回重审

最高法院死刑

复核程序的

换押证第四联交
在押人员留存

换押证第二联存
在押人员正档

通知书第二联存
入在押人员正档

通知书第三联交
在押人员留存

办理提讯提押证

填写换押证第五
联回执

接收机关


